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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建議出售北京醫諾婦兒醫院之 

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

上市規則）。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潛在賣方」）與一名潛在買方（「潛

在買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

錄，潛在買方擬收購而潛在賣方擬出售於北京健寶康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健寶

康英」，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之全部90％股權（「建

議出售事項」）。於諒解備忘錄日期，潛在賣方持有的健寶康英90％股權，即其於

健寶康英全部股權。 

 

 

健寶康英及其全資子公司北京醫諾婦兒醫院有限公司（「健寶康英集團」）主要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從事提供醫療服務和醫院管理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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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潛在買方；及 

(ii) 潛在賣方。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認，潛在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代價 

 

待股東批准後，建議出售事項的代價將參考獨立估值報告所載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

五日的公允價值，無論如何不得少於港幣1元。 

 

獨家性 

 

於諒解備忘錄簽立日期後兩(2)個月期間（或潛在買方與潛在賣方書面協定之有關其

他日期）（「獨家期」），潛在買方將擁有獨家權就建議出售事項之條款與潛在賣

方進行磋商。於獨家期，潛在賣方不得就出售健寶康英或其任何業務與任何其他人

士直接或間接進行磋商或達成協定。 

 

正式協議 

 

潛在買方與潛在賣方將竭力促使獨家期內就建議出售事項簽訂具法律約束力之正式

協議（「正式協議」）。 

 

終止 

 

諒解備忘錄應於下列事項發生時（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i)  獨家期屆滿；或 

(ii) 正式協議簽訂日期。 

 

約束力影響 

 

除有關獨家性、保密責任、終止、通知、約束力影響、監管法律及司法管轄權之條

文外，諒解備忘錄並不構成對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就銷售或買賣潛在賣方於健寶康

英90％股權之具法律約束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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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出售事項之條款及條件仍在磋商當中，概無訂立法律約束力之

協議。根據上市規則，建議出售事項倘落實，則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另行發刊公告。 

 

 

由於建議出售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中平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 

 


